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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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83）

公告
更換審計師

本公告乃由中海油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4)條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及德勤•關黃
陳方會計師行（統稱「德勤」）將退任本公司獨立審計師，屆時，其現有委聘期將於本公司
2020年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屆滿。

根據《關於會計師事務所承擔中央企業財務决算審計有關問題的通知》（財會[2011]24號）的
規定，會計師事務所連續承擔同一家中央企業財務决算審計業務的期限須遵守若干時間
限制。就此，本公司已與德勤進行事前溝通，德勤對此無异議。本公司與德勤確認，本
公司與德勤之間並無分歧，亦無有關德勤退任之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

在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推薦下，董事會會議決議委任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
夥）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統稱「安永」）為本公司2021年獨立審計師，預計服務費用約為人
民幣1,191萬元。對安永的委任等事項須待本公司股東于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
實。

本公司相信建議更換獨立審計師將不會影響發佈本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
度業績及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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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就德勤過往的專業服務向其致以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中海油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吳艷艷
公司秘書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齊美勝先生（董事長）及趙順強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為徐玉高先生及趙寶順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方中先生、王桂壎先生及林伯
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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